


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 

「臺北市文山區興隆段三小段 31-11 地號等 11 筆土地公辦都市更新案」 

第 3 次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  

第 1 次變更公告對照表 

項次 
文件標的

/章節 
公告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

1 申請須知

6.4.2 

P.43 

申請人應備齊文件於本招商案截止收件日（即

115 年 7 月 27 日）下午 5 時前，以專人或郵遞

方式送達下列收件地址（231 新北市新店區北新

路一段 86 號 18 樓），並以本中心總收文實際

收到申請文件所簽收之收件日期及時間為準，

逾時寄（送）達者不予受理，一經寄（送）達本

中心之申請文件，除本公開評選文件另有規定

外，申請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請求發還、作廢、撤

銷、更改或於開啟申請文件前補正。申請人應向

投遞郵局確認送達時間，並自負無法於本招商

案所定截止日期及時間送達之責任。 

申請人應備齊文件於本招商案截止收件日（即

113 年 7 月 27 日）下午 5 時前，以專人或郵遞

方式送達下列收件地址（231 新北市新店區北新

路一段 86 號 18 樓），並以本中心總收文實際

收到申請文件所簽收之收件日期及時間為準，

逾時寄（送）達者不予受理，一經寄（送）達本

中心之申請文件，除本公開評選文件另有規定

外，申請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請求發還、作廢、撤

銷、更改或於開啟申請文件前補正。申請人應向

投遞郵局確認送達時間，並自負無法於本招商

案所定截止日期及時間送達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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